
侵吞财政拨款 6万元

红古区中心供销社原主任获缓刑

本报讯（记者李辉）1月 4 日，记者从红古区法院获悉，红古区中心供销社原主任苏某

某侵吞财政拨款 6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经查，2009年 12月 30日， 红古区财政局向红古区供销联社转拨兰州市财政局下达

2009 年第一批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 50 万元，2010 年 1 月 20 日， 红古区供销社将该笔

50万元中的 47万元拨付中心社。 2010 年 2 月 3 日，苏某某以业务周转金名义将其中的

10万元从中心社财务借出，后苏某某将其中的 6 万元予以侵吞。 2010 年 11 月 16 日，苏

某某指使花庄农产品交易市场工程项目承包人李某某开具 12.4 万元虚假工程款收条，将

其侵吞的 6万元进行冲账。 案发后追回全部赃款。

克扣执行款还受贿

陇西县法院原执行庭庭长获刑 2年

本报讯（记者董子彪）记者 1 月 4 日获悉，陇西县法院原执行庭庭长崔某克扣案件执

行款，并收受他人贿赂，被定西市中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 2年。

法院查明，崔某于 2007 年 4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案件执

行款 19946元，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12000元。 2012年 4月被告人退还贪污款 5000元、受

贿款 2000元。 2014年 6月 16日，崔某家属退赔贪污、受贿赃款 24946元。

漳县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后，崔某不服提出上诉。 定西中院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定罪量刑准确。 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受好处费 9万元

甘肃省信托公司原副董事长领刑4年

本报讯（记者李辉）记者 1 月 4 日获悉，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邵某收

受好处费 9万元，被城关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经查，2011 年 12 月，邵某在担任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期间，利用主管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职务便利，收受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某（另

案处理）现金 9万元，并为其在“甘肃信托 -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中谋取利益。破案后，

邵某主动退回全部赃款。 2014年 3月 13日，邵某向检察机关投案。

兰州西车站派出所

抓获首个网上在逃人员

本报讯（记者李升 通讯员张鹤）1 月 3

日， 兰州西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兰州西火车站

候车厅内抓获涉嫌故意伤害被定西警方通缉

的在逃人员赵某某。

兰州西客站开通运营以来， 西车站派出

所加大各进出站口查缉力度， 对重点人员进

行身份审核对比。 1月 3日 8时，民警在候车

厅内巡视时， 发现一男子遇见警察后立即转

身，这一可疑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当

即对其盘问审查， 发现该男子持当日 D2701

次兰州西至乌鲁木齐南列车车票， 在对其身

份进行核实时发现，该男子在 2014 年 11 月

18 日在漳县因琐事持木棍将他人殴打致轻

伤后潜逃，被当地公安机关列为网上逃犯。

目前，兰铁警方已与办案单位取得联系，

嫌疑人正在移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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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拍”微信举报交通违法全省实施

即日起，群众举报校车超员等8种行为最高可奖1000元

本报讯（记者李升）1 月 4 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 省交警总队推出的

“随手拍” 微信举报交通违法在全省正式实

施。 即日起，我省居民发现校车超员等 8 种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可拍照后通过微信向公

安交警部门举报，对查证属实的，交警部门

将给予最高 1000 元的奖励，并对举报人身

份和举报内容严格保密。

8 种严重交通违法举报有奖

据介绍，“随手拍”微信举报范围包括两

类：给予鼓励并公开曝光的，包括 12 种交通

违法行为：在公交车站违停，影响公交车辆

进出站的；公交车不按次序排队进站，斜插

上下客影响相邻车道车辆行驶的；进入导向

车道，不按指示方向行驶的；压实线行驶的；

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等候时，从前方车辆两侧

穿插或者超越行驶的； 占用对向车道超车

的；压导流线行驶的；不按规定掉头的；在高

速公路上骑、压车行道分界线的；在高速公

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公路客运车辆违停

上下客的；驾驶车辆接打电话看手机的。

经查证属实给予奖励并曝光的，包括 8

种交通违法行为：非法改装校车的；校车超

员的；驾驶货车或者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

校车接送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的；公路客运

车辆超员 20%以上的；驾驶拼装或已达到强

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挪用或套用、使用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的；驾驶机动车逆

向行驶的；驾驶运载危险物品车辆违反规定

时间、路线行驶的。 根据省公安厅的相关规

定，奖励金额最高可达 1000元。

路遇交通违法可实名举报

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交通参与

者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后，通过甘肃公

安交警微信平台实名举报。举报者在发现交

通违法行为时，拍摄 2 至 3 张照片（能清晰

地反映违法车辆号牌、外观，违法地点周边

环境或标志标线，以及违法事实），照片须为

原图且不得使用图文软件对照片进行美化

或修改；然后关注甘肃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平

台，实名绑定后上传照片，按要求选择并填

写举报信息，并可查询举报记录。

对举报 3 次以内、3 次以上至 7 次、7 次

以上的，分别由交警大队、交警支队、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曝光；对于查证属实的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在按法定程序处理后，由公安交警

部门分别曝光，并向举报人兑现奖励。

3 种情形不予奖励

该负责人强调，微信举报时，举报时间

与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相隔不得超过 24 小

时；举报者在拍摄交通违法行为时应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不得在驾驶过程中或其他有碍

交通安全的情况下拍照或发送微信。公安交

警部门在查清举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

奖励等事宜通知举报人，举报人应当提供有

效身份证件以便领取奖金。

而以下 3 种情形将不予奖励：举报的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已被公安交警部门发现或

正在查处的； 举报人所提供的照片不清晰、

不完整，不能准确反映机动车号牌、外观等

特征和违法地点、 违法事实等具体情况的；

举报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虽然属实，但公安

交警部门无法固定证据和查处的。

1月 2日下午，白银区容和小区 3号楼 5楼一女子擦窗户玻璃时，不慎将自己反锁在

窗户之外。 白银消防特勤中队接到报警后，及时将女子安全救下。

本报通讯员 唐延龙 周权 首席记者 张鹏翔 摄

身着“警服”招摇撞骗

通渭男子获刑1年半

本报讯（记者董子彪）从劳保店买来“警

服”随身穿戴，通渭县男子谎称自己是监狱

工作人员专门行骗。 1月 4日，记者获悉，兰

州中院日前以男子景某某犯招摇撞骗罪，终

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半；同时给景某某贩

卖制服的劳保店女老板王某某也因犯非法

买卖警用装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缓刑 1年，并处罚金 3000元。

城关区法院一审查明，2013 年 9 月下

旬， 景某某身着 99 式警察制式服装以给监

狱采购蔬菜所带现金不够为由，骗得货车司

机马某某、张某某 2020元钱后逃离现场。

2013年 12 月 4 日 20 时许， 身着警察

制式服装的景某某， 在甘肃省公安厅门口，

搭乘李某某驾驶的小轿车后，欲骗取李某某

人民币 2万元未遂后，逃离现场。 5日后，其

以同样手法再次欲骗取司机杨某某 100 元

时，被对方发现后报警，公安人员将其当场

抓获。

景某某归案后，供述了“警服”的购买过

程：2013 年 6 月， 景某某以 230 元价格，从

城关区南昌路经营劳保用品批发部女老板

王某某处购得人民警察冬季执勤服一套。

2013年 12月 10日 17 时许，公安人员在王

某某经营的劳保批发部查获大量警用装备。

并于 12月 12日将王某某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19日决定监视居住。

兰州警方开展三大行动

确保校园周边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升）记者日前从兰州市公

安局了解到，兰州市公安局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落实校园安保工作， 警方将与教育部门沟

通，研究解决校园安保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积极争取综治部门将全市校园安全工作纳

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内容。 同时开展“巡

逻守护、交警护学、隐患查改”三大行动，确保

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安全。

兰州警方按照“一校一警、一校多警”的

要求， 兰州市公安局各级治安部门和辖区派

出所警力，对城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治

安巡逻和安全守护行动。 在每天上学、放学时

段，保证所有学校门口“见警察、见警车、见警

灯”，确保涉校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快速有

效处置。 在学生上、下学时段，安排交警在交

通复杂路段的学校门口指挥交通、疏导秩序，

严防涉校交通事故发生，确保师生安全。

据了解，兰州警方还将结合平安建设“百

日会战”专项行动，对涉校治安隐患开展地毯

式、拉网式排查，对校园及其周边高危重点人

员和涉校矛盾纠纷开展滚动排查和严格管控。

手机无入网许可证

不得进行交易

本报讯（记者李升）1 月 4 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制定出台了《甘肃省公

安机关二手手机市场治安管理规定（试行）》，

规范我省二手手机市场治安管理行为。 即日

起，无入网许可证、涉嫌赃物、走私等四种情

形下，手机不得进行交易。

《规定》明确，二手手机经营活动应在营

业执照载明的经营场所内进行， 不得在经营

场所以外从事收购、销售等活动；应当在取得

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经营地所在的

辖区派出所备案登记。需要停业、歇业或者变

更名称、经营地点、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的，

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或者登记

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原备案的公安派出所

办理备案变更手续；收购或者委托代销、寄售

的二手手机进行查验活动的， 应填写由公安

机关制发的二手手机登记簿， 详细记录二手

手机的串号、品牌、型号、颜色等基本特征信

息，载明二手手机的来源、去向。 应当明确登

记出售或者委托代销、 寄售二手手机的单位

有效证明或者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兼

营或代售移动电话卡（含无线网卡）的要对用

户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查验， 并如实登记证件

类别以及证件上所记载的姓名、号码、住址等

信息。 对于用户委托他人办理入网手续的应

当同时查验受托人证件， 并登记受托人的上

述信息。

同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进行交

易：对委托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来源

不明或者无有效身份证明信息等情形， 涉嫌

赃物、走私的；被依法查封、扣押或采取其他

保全措施的；无入网许可证的；法律、法规、规

章或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庆阳中院四成案件

庭审将实现网上直播

本报讯（记者董子彪 通讯员徐隽）去年

10 月 17 日， 庆阳全市 10 位法院院长主审

的案件全部通过互联网视频直播，公众坐在

家里便可“旁听”案件。 另外，庆阳中院投资

200 余万元为全市法院装配网上庭审直播

系统， 今后 40%的案件将进行网上庭审直

播。这一全新的“阳光审判”模式在西北地区

尚属首例。

现代科技信息手段发挥着以公开倒逼

公正的同时， 正改造着法院传统工作模式。

据介绍，法官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

着翻案卷，而是打开电脑，登录数字法院业

务应用系统，查看有无开庭安排，有无需要

审批和阅读的文书材料，有无超审限预警提

示。 有时，还要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接待

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当事人。信息化建设方便

了当事人诉讼， 也提高了法院管理效率，庆

阳全市法院两年来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

100%；网上公布裁判文书量名列全省第一；

2014 年上半年， 审判质效评估综合指数名

列全省第一。


